
第 二 章  

跨 專 業 合 作 處 理 親 密 伴 侶 暴 力 個 案  

涉 及 親 密 伴 侶 暴 力 個 案 人 士 的 需 要  

2 .1  不 同 的 專 業 人 士 可 能 在 不 同 時 間 接 觸 到 親 密 伴 侶 暴 力 個 案

的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。 重 要 的 是 所 有 參 與 協 助 受 害 人 及 其 家

人 的 人 員 應 緊 密 合 作 ， 並 應 視 乎 情 況 ， 將 受 害 人 、 兒 童 、

施 虐 者 及 其 他 受 影 響 人 士 轉 介 予 有 關 機 構 ， 以 便 安 排 所 需

服 務 或 跟 進 ， 確 保 充 分 照 顧 到 受 害 人 、 兒 童 、 施 虐 者 及 其

他 家 人 的 需 要 。  

2 .2  受 害 人 的 需 要 可 包 括 ：  

(a )  檢 驗 身 體 ： 治 療 身 體 損 傷  

(b )  庇 護 中 心 ： 保 障 受 害 人 的 安 全  

( c )  安 全 計 劃 ： 保 障 受 害 人 的 安 全 ， 尤 其 是 如 受 害 人 選 擇

返 回 居 所  

(d )  情 緒 支 援 ： 需 要 有 安 全 感 、 表 達 感 受 和 需 要 知 道 「 接

着 會 怎 樣 」  

( e )  向 警 方 舉 報 ： 進 行 刑 事 調 查  

( f )  檢 控 ： 循 司 法 程 序 檢 控 懷 疑 施 虐 者  

(g )  法 律 保 障 ： 根 據 《 家 庭 及 同 居 關 係 暴力條例 》（ 第 189

章 ） 申 請 強 制 令 ， 以 尋 求 保 護  

(h )  輔 導 ： 協 助 經 常 感 到 恐 懼 和 抑 鬱 的 受 害 人 穩 定 情 緒 、

制 訂 福 利 計 劃 等  

 10



( i )  心 理 服 務 ： 為 遭 受 創 傷 及 有 相 關 問 題 （ 例 如 自 我 形 象

低 落 ） 的 受 害 人 提 供 心 理 評 估 或 治 療  

( j )  法 律 意 見 ： 有 關 離 婚 等 方 面  

(k )  經 濟 支 援  

( l )  房 屋 ： 如 受 害 人 決 定 離 開 施 虐 者 ， 需 要 考 慮 長 遠 房 屋

安 排  

(m)  照 顧 子 女 之 支 援 ： 照 顧 子 女 、 處 理 家 庭 暴 力 為 兒 童 帶

來 的 影 響 等  

(n )  可 以 得 知 有 關 《 罪 行 受 害 者 約 章 》 及 《 對 待 受 害 者 及

證 人 的 陳 述 書 》 所 享 有 的 權 利 和 責 任  

2 .3  兒 童 及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的 需 要 可 包 括 ：  

(a )  檢 驗 身 體 ： 治 療 身 體 損 傷  

(b )  臨 時 住 宿 ： 保 障 兒 童 及 其 他 家 人 的 安 全  

( c )  安 全 計 劃 ： 保 障 兒 童 及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的 安 全 ， 尤 其 是

如 他 們 與 施 虐 者 一 起 生 活  

(d )  情 緒 支 援 ： 需 要 有 安 全 感 和 表 達 感 受  

( e )  輔 導 ： 穩 定 情 緒 、 制 訂 福 利 計 劃 等  

( f )  心 理 服 務 ： 為 遭 受 創 傷 的 兒 童 及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提 供 心

理 評 估 或 治 療  

(g )  教 育 ： 在 兒 童 暫 時 缺 課 期 間 ， 提 供 其 他 學 習 安 排 、 協

助 轉 讀 其 他 學 校 等  

2 .4  施 虐 者 的 需 要 可 包 括 ：  

(a )  檢 驗 身 體 ： 治 療 身 體 損 傷  

(b )  臨 時 住 宿 ： 緩 衝 避 靜 ， 以 及 與 受 害 人 及 兒 童 分 開 居 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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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 )  輔 導 及 治 療 ： 停 止 虐 待 行 爲 ， 如 何 與 受 害 人 及 其 他 家

庭 成 員 重 建 關 係 等  

(d )  心 理 服 務 ： 心 理 評 估 或 治 療 ， 例 如 改 善 控 制 情 緒 的 技

巧  

( e )  照 顧 子 女 之 支 援 ： 如 果 受 害 人 與 施 虐 者 已 分 開 ， 而 兒

童 仍 與 施 虐 者 同 住 ， 施 虐 者 需 要 照 顧 子 女 、 處 理 家 庭

暴 力 為 兒 童 帶 來 的 影 響 等  

( f )  徵 詢 有 關 刑 事 控 罪 、 子 女 管 養 權 及 探 視 權 等 方 面 的 法

律 意 見  

個 案 管 理 模 式  

2 .5  爲 減 低 受 害 人 的 壓 力 及 避 免 受 害 人 因 在 過 程 中 複 述 不 快 經

歷 而 承 受 創 傷 ， 處 理 個 案 時 應 採 取 個 案 主 管 的 模 式 ， 以 便

在 情 況 許 可 時 ， 受 害 人 盡 可 能 只 須 與 個 案 主 管 接 觸 。 在 大

多 數 情 況 下 ， 主 要 處 理 該 個 案 的 社 工 通 常 會 擔 任 個 案 主 管

的 角 色。然 而，其 他 有 關 專 業 人 士 在 爲 受 害 人 提 供 協 助 時 ，

亦 應 適 當 地 參 考 個 案 主 管 的 角 色 來 處 理 個 案 ， 以 保 障 和 促

進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的 最 佳 利 益 。  

個 案 主 管 的 角 色  

2 .6  個 案 主 管 在 協 助 受 害 人 的 過 程 中 應 視 乎 情 況 協 調 跨 專 業 合

作 ， 確 保 參 與 協 助 的 人 士 採 取 適 時 及 配 合 得 宜 的 行 動 。 個

案 主 管 必 須 在 考 慮 受 害 人 的 意 願 及 需 要 後 ， 向 受 害 人 清 楚

解 釋 隨 後 各 項 程 序 的 重 要 性 ， 並 協 助 受 害 人 為 將 要 採 取 的

行 動 做 好 充 分 的 準 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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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7  如 果 受 害 人 進 一 步 披 露 資 料 ， 而 該 等 資 料 可 能 對 調 查 或 檢

控 大 有 幫 助 但 以 往 沒 有 向 警 方 匯 報 ， 個 案 主 管 應 建 議 受 害

人 把 事 情 告 知 警 方 ， 以 便 警 方 錄 取 另 一 份 供 詞 。  

2 .8  以 下 是 個 案 主 管 應 做 和 不 應 做 的 事 情 ：  

應 做 的 事 情  

(a )  顧 及 受 害 人 的 感 受 ， 並 予 以 適 時 的 協 助 和 支 援 ；  

(b )  熟 悉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可 以 提 供 的 協 助 ， 並 視 乎 需 要 和 情

況 盡 快 將 個 案 轉 介 予 有 關 的 服 務 單 位 ；  

( c )  了 解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對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的 服 務 ；  

(d )  監 督 為 受 害 人 整 個 家 庭 制 訂 的 福 利 計 劃 的 推 行 情 況 ，

以 及 協 調 跨 專 業 合 作 ；  

( e )  確 保 受 害 人 知 道 在 接 受 協 助 過 程 中 他 ／ 她 享 有 的 權 利

和 責 任 ， 以 及 知 悉 有 關 程 序 ；  

( f )  保 持 公 正 無 私 的 角 色 ； 以 及  

(g )  記 錄 有 關 與 受 害 人 的 接 觸 ， 例 如 與 受 害 人 進 行 的 會

面 、 治 療 過 程 等 ； 這 些 記 錄 可 能 需 要 在 其 後 就 有 關 暴

力 事 件 而 進 行 的 訴 訟 程 序 中 （ 如 有 ） 使 用 。  

不 應 做 的 事 情  

(h )  代 表 受 害 人 作 出 決 定 及 所 有 安 排 ；  

( i )  個 人 過 於 投 入 事 件 中 ；  

( j )  就 事 件 向 施 虐 者 收 集 證 據 或 向 他 們 作 出 有 關 的 譴 責 ；

以 及  

(k )  在 警 方 就 案 件 進 行 調 查 及 ／ 或 其 後 的 訴 訟 程 序（ 如 有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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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 結 之 前 ， 就 有 關 事 件 發 表 個 人 意 見 或 評 論 、 提 出 引

導 性 問 題 、 與 該 案 件 的 受 害 人 或 有 可 能 成 爲 證 人 的 人

士 討 論 有 關 事 件 的 詳 情 或 向 他 們 透 露 其 個 人 就 有 關 事

件 向 警 方 作 供 的 資 料 詳 情 。  

多 專 業 個 案 會 議  

2 .9  如 有 需 要 ， 個 案 主 管 或 其 督 導 主 管 可 召 開 多 專 業 個 案 會 議

（ 下 稱 「 個 案 會 議 」）。 在 個 案 會 議 中 ， 處 理 親 密 伴 侶 暴 力

個 案 的 專 業 人 員 可 以 互 相 交 流 專 業 知 識 、 資 料 及 對 有 關 家

庭 的 關 注 ， 協 助 受 害 人 制 訂 一 個 福 利 計 劃 。 在 考 慮 是 否 需

要 召 開 個 案 會 議 時 ， 個 案 主 管 可 參 考 以 下 情 況 ：  

(a )  如 個 案 涉 及 懷 疑 虐 待 兒 童 事 件 ， 應 根 據 《 處 理 虐 待 兒

童 個 案 程 序 指 引 （ 二 零 零 七 年 修 訂 版 ）》， 召 開 個 案 會

議 ； 以 及  

(b )  如 個 案 有 最 少 三 個 服 務 單 位 ， 例 如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

心 、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、 保 護 家 庭 及 兒 童 服 務 課 、 醫 務 社

會 服 務 部 、 臨 床 心 理 服 務 課 、 婦 女 庇 護 中 心 、 芷 若 園

和 警 方 等 ， 參 與 制 訂 和 推 行 有 關 的 福 利 計 劃 ； 同 時  

( i )  有 關 服 務 單 位 與 受 害 人 對 處 理 個 案 的 方 法 或 福

利 計 劃 持 不 同 意 見（ 例 如 在 高 危 個 案 中 ， 暴 力 事

件 極 可 能 再 次 發 生 而 危 及 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，特 別

是 家 中 幼 童 及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的 安 全，但

受 害 人 堅 持 與 施 虐 者 在 一 起 ）； 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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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個 案 性 質 複 雜（ 例 如 有 兇 殺 ／ 自 殺 危 機 、 施 虐 者

的 暴 力 行 為 升 級、可 能 需 要 向 兒 童 及 精 神 上 無 行

為 能 力 人 士 提 供 法 定 保 護 的 個 案 等 ）， 亦 可 能 需

要 召 開 個 案 會 議 。  

2 .10  在 決 定 個 案 會 議 的 成 員 人 選 時 ， 個 案 會 議 召 集 人 應 邀 請 對

受 害 人 及 其 家 人 有 直 接 認 識 ， 並 主 要 負 責 處 理 該 等 個 案 的

專 業 人 士 參 與 個 案 會 議 。 除 個 案 主 管 外 ， 個 案 會 議 召 集 人

可 視 乎 情 況 邀 請 下 列 人 士 擔 任 個 案 會 議 的 成 員 ：  

(a )  警 務 人 員 ；  

(b ) 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；  

(c ) 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； 以 及  

(d )  社 工 。  

 如 有 其 他 人 士 參 與 個 案 會 議 ， 可 在 舉 行 會 議 前 把 有 關 的 書

面 報 告 送 交 與 會 成 員 參 閱 。  

2 .11  爲 確 保 個 案 會 議 的 成 效 ， 個 案 會 議 召 集 人 及 其 他 參 與 個 案

會 議 的 專 業 人 員 應 注 意 以 下 事 項 ：  

(a )  個 案 會 議 的 重 點 是 進 行 危 機 評 估 及 爲 受 害 人 、 兒 童 及

其 他 有 關 的 家 人 制 訂 褔 利 計 劃 ；  

(b )  個 案 主 管 應 準 備 一 份 個 案 摘 要 ， 以 便 與 會 成 員 討 論 ；  

(c )  應 盡 量 邀 請 受 害 人 參 與 個 案 會 議 ；  

(d )  應 尊 重 受 害 人 及 有 關 的 家 庭 成 員 的 意 見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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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 )  應 盡 量 在 實 際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對 爲 有 關 家 庭 制 訂 的 福

利 計 劃 及 跟 進 行 動 取 得 共 識 ；  

( f )  個 案 會 議 召 集 人 應 向 與 會 人 士 派 發 簡 單 的 會 議 摘 錄 ，

重 點 在 於 記 錄 跟 進 計 劃 ； 以 及  

(g )  如 個 案 涉 及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， 包 括 弱 智 人 士 或

精 神 紊 亂 人 士 ， 可 參 考 《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》（ 第 136 章 ）

中 有 關 條 文 ， 例 如 第 IVB 部 關 於 監 護 的 規 例 ， 以 保 障

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的 安 全 和 福 祉 。 若 監 護 委 員 會

已 作 出 監 護 令 ， 應 與 監 護 人 商 討 有 關 該 精 神 上 無 行 為

能 力 的 人 的 安 全 和 福 利 計 劃 。  

2 .12  為 符 合 《 個 人 資 料 （ 私 隱 ） 條 例 》（ 下 稱 《 私 隱 條 例 》）（ 第

486 章 ） 的 規 定 ， 會 議 召 集 人 及 與 會 人 士 應 ：  

(a )  確 保 在 個 案 會 議 上 個 人 資 料 會 使 用（ 包 括 披 露 或 移 轉 ）

於 收 集 該 資 料 時 擬 將 該 資 料 用 於 的 目 的 ， 或 直 接 與 該

目 的 有 關 的 目 的 ；  

(b )  如 在 個 案 會 議 中 個 人 資 料 的 使 用 是 屬 於 新 目 的 ， 便 應

在 個 案 會 議 前 取 得 資 料 當 事 人 的 訂 明 同 意 5； 及  

(c )  如 資 料 當 事 人 是 ( i )未 成 年 人 ； ( i i )無 能 力 處 理 本 身 的 事

務 ； 或 ( i i i )屬 《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》 (第 136 章 )第 2 條 所 指

的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及 該 資 料 當 事 人 無 能 力 理 解 該 新

目 的 ， 亦 無 能 力 決 定 是 否 給 予 該 項 訂 明 同 意 ； 及 假 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訂 明 同 意 指 該 人 自 願 給 予 的 明 示 同 意 及 不 包 括 已 藉 向 獲 給 予 同 意 的 人 送 達 書 面 通 知  

而 予 以 撤 回 的 任 何 同 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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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 有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， 為 該 新 目 的 而 使 用 該 資 料 明 顯 是

符 合 該 資 料 當 事 人 的 利 益 ， 你 需 要 尋 求 代 表 他 的 有 關

人 士 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的 訂 明 同 意 ， 以 便 在 個 案 會 議 中 使 用 該 資 料 。  

2 .13  根 據 《 私 隱 條 例 》， 在 未 取 得 資 料 當 事 人 或 代 表 他 的 有 關 人

士 的 訂 明 同 意 下 ， 只 有 憑 藉 該 條 例 第 VII I 部 獲 豁 免 而 不 受

保 障 資 料 第 3 原 則 的 條 文 有 關 使 用 個 人 資 料 的 之 所 管 限 的

情 況 下 ， 才 可 把 個 人 資 料 使 用 於 准 許 為 新 的 目 的 使 用 其 個

人 資 料 。 因 此 ， 如 果 當 事 人 或 代 表 他 的 有 關 人 士 拒 絕 給 予

訂 明 同 意 在 個 案 會 議 上 使 用 其 個 人 資 料 ， 該 會 議 的 與 會 人

士 應 考 慮 可 否 如 援 引 有 關 的 豁 免 規 定 而 在 個 案 會 議 上 使

用 ， 該 等 資 料 是 否 仍 可 供 個 案 會 議 使 用 。  

2 .14  個 案 會 議 召 集 人 及 與 會 人 士 亦 應 注 意 ， 根 據 《 私 隱 條 例 》

第 18(1)條 及 保 障 資 料 第 6 原 則 ， 資 料 當 事 人 或 代 表 資 料 當

事 人 的 有 關 人 士 ， 有 合 法 權 利 作 出 查 閱 資 料 要 求 。 查 閱 資

料 要 求 與 《 私 隱 條 例 》 下 之 改 正 資 料 要 求 亦 有 所 關 連 。 如

資 料 當 事 人 或 代 表 他 的 有 關 人 士 發 覺 資 料 不 準 確 ， 可 依 據

《 私 隱 條 例 》 第 22 條 作 出 改 正 資 料 要 求 。 根 據 該 條 例 第

19， 20 及 23 條 ， 資 料 使 用 者 須 在 40 日 內 依 從 查 閱 資 料 要

求 及 改 正 資 料 要 求 ， 或 述 明 不 能 依 從 該 項 要 求 的 理 由 。  

 
6 “ 有 關 人 士 ” ， 就 個 人 而 言 ─  

(a)  如 該 名 個 人 是 未 成 年 人 ， 指 對 該 未 成 年 人 負 有 作 為 父 母 親 的 責 任 的 人 ；  

(b)  如 該 名 個 人 無 能 力 處 理 其 本 身 事 務 ， 指 由 法 庭 委 任 以 處 理 該 等 事 務 的 人 ；  

(c)  如 該 名 個 人 屬 《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》 (第 136章 )第 2條 所 指 的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—  

( i )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44A、 59O或 59Q條 獲 委 任 擔 任 該 名 個 人 的 監 護 人 的 人 ； 或  

( i i )  (如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44B(2A)或 (2B)或 59T(1)或 (2)條 ， 該 名 個 人 的 監 護 轉 歸 社 會

福 利 署 署 長 或 任 何 其 他 人 ， 或 該 監 護 人 的 職 能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或 任 何 其 他

人 執 行 )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或 該 其 他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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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15  在 個 案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所 有 事 項 將 記 錄 在 會 議 記 錄 內 ， 而 該

等 書 面 資 料 可 能 會 在 會 議 上 派 發 。 因 此 ， 個 案 會 議 召 集 人

應 要 求 與 會 人 士 表 明 他 們 是 否 會 控 制 其 在 會 議 中 所 提 供 的

個 人 資 料 的 使 用 ， 而 控 制 的 方 式 是 禁 止 會 議 中 其 他 資 料 使

用 者 7 依 從 （ 不 論 是 完 全 依 從 或 是 部 分 依 從 ） 按 《 私 隱 條

例 》 第 18(1)條 及 保 障 資 料 第 6 原 則 而 提 出 的 查 閱 資 料 要

求 。 除 非 《 私 隱 條 例 》 第 20 條 第 (4 )款 8 適 用 ， 否 則 ， 如 任

何 一 名 資 料 使 用 者 表 明 控 制 該 等 個 人 資 料 的 使 用 ， 則 其 他

持 有 該 等 個 人 資 料 的 資 料 使 用 者 ， 可 根 據 《 私 隱 條 例 》 第

20(3) (d )條 ， 拒 絕 依 從 按 《 私 隱 條 例 》 第 18(1)條 及 保 障 資

料 第 6 原 則 而 提 出 的 查 閱 資 料 要 求。如 資 料 使 用 者 根 據《 私

隱 條 例 》第 20(3) (d)條 拒 絕 依 從 查 閱 資 料 要 求，該 資 料 使 用

者 須 按 《 私 隱 條 例 》 第  21(1) (c )條 ， 告 知 資 料 要 求 者 控 制 該

等 資 料 使 用 的 另 一 資 料 使 用 者 的 姓 名 （ 或 名 稱 ） 及 地 址 ，

讓 資 料 要 求 者 可 向 控 制 資 料 的 使 用 者 直 接 提 出 查 閱 個 人 資

料 的 要 求 。 個 案 會 議 召 集 人 可 在 會 議 開 始 時 發 表 序 言 （ 附

錄 IV）， 以 便 與 會 人 士 就 上 述 事 宜 闡 明 立 場 。  

2 .16  福 利 計 劃 應 就 如 何 化 解 受 害 人 及 ／ 或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所 面 對

的 全 部 危 機 因 素 提 供 對 策 。 負 責 跟 進 個 案 的 與 會 人 士 應 執

行 個 案 會 議 所 議 定 的 福 利 計 劃 ， 而 個 案 主 管 必 須 確 保 各 方

負 責 人 士 所 採 取 的 行 動 妥 為 協 調 。 與 會 人 士 如 無 法 執 行 有

關 計 劃 ， 應 通 知 個 案 主 管 以 便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 行 動 ， 例 如

調 整 福 利 計 劃 或 召 開 覆 核 會 議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根 據 《 私 隱 條 例 》 第 2 條 ，「 資 料 使 用 者 」 就 個 人 資 料 而 言 ， 指 獨 自 或 聯 同 其 他 人 或

與 其 他 人 共 同 控 制 該 等 資 料 的 收 集 、 持 有 、 處 理 或 使 用 的 人 。  

8  根 據 該 款，如 資 料 使 用 者 只 禁 止 另 一 名 資 料 使 用 者 披 露 某 部 分 資 料，後 者 則 可 以 在 不

違 反 有 關 禁 制 的 情 況 下，披 露 該 等 資 料 的 其 他 部 分。每 宗 個 案 應 按 照其實際情況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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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17  如 不 需 要 召 開 個 案 會 議 （ 例 如 少 於 三 個 服 務 單 位 參 與 個

案 ）， 參 與 會 議 的 專 業 人 士 仍 可 透 過 個 案 諮 詢 、 與 個 別 工 作

人 員 會 面 及 資 料 分 享 等 進 行 跨 專 業 合 作 ， 以 確 保 受 害 人 及

其 家 人 的 福 利 計 劃 能 夠 順 利 制 訂 及 推 行 。  

虐 待 配 偶 ／ 同 居 情 侶 個 案 及 性 暴 力 個 案 中 央 資 料 系 統  

2 .18  社 署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四 月 設 立 了 虐 待 配 偶 個 案 中 央 資 料 系

統 ， 以 收 集 經 由 不 同 機 構 和 部 門 處 理 的 虐 待 配 偶 個 案 的 主

要 統 計 數 字 ， 從 而 評 估 虐 待 配 偶 問 題 在 香 港 的 嚴 重 性 。 該

系 統 已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加 強 及 發 展 爲 虐 待 配 偶 個 案 及 性 暴 力

個 案 中 央 資 料 系 統 ， 以 便 一 併 收 集 性 暴 力 個 案 的 資 料 。 本

指 引 採 用 「 親 密 伴 侶 暴 力 」 一 詞 以 供 專 業 人 士 參 考 ， 然 而

在 公 事 信 函 、 文 件 及 宣 傳 ／ 公 開 資 料 內 則 採 用 「 虐 待 配 偶

／ 同 居 情 侶 」。因 此，上 述 系 統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改 名 為「 虐

待 配 偶 ／ 同 居 情 侶 個 案 及 性 暴 力 個 案 中 央 資 料 系 統 」（ 下 稱

「 中 央 資 料 系 統 」）。  

2 .19  各 有 關 單 位 可 使 用 附 錄 V資 料 輸 入 表 格 ， 把 已 知 的 虐 待 配

偶 ／ 同 居 情 侶 個 案 向 中 央 資 料 系 統 作 出 匯 報 。 雖 然 通 知 當

事 人 把 其 個 案 資 料 移 轉 到 中 央 資 料 系 統 是 良 好 守 則 ， 但 當

事 人 的 訂 明 同 意 並 非 必 須 ， 因 為 ：  

(a )  如 果 作 出 匯 報 的 部 門 及 服 務 單 位 的 職 責 ， 包 括 處 理 、

調 查 及 策 劃 服 務 以 打 擊 虐 待 配 偶 ／ 同 居 情 侶 及 性 暴 力

問 題 ， 而 收 集 的 個 人 資 料 是 要 進 行 以 上 工 作 ， 則 將 這

類 資 料 移 轉 到 中 央 資 料 系 統 及 供 系 統 使 用 ， 均 符 合 收

集 資 料 的 目 的 ； 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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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如 果 有 關 資 料 擬 作 的 用 途 及 其 移 轉 與 收 集 資 料 的 目 的

有 所 不 同 ， 有 關 單 位 亦 可 引 用 《 私 隱 條 例 》 中 第 62 條

作 出 豁 免 ， 因 爲 在 中 央 資 料 系 統 中 的 資 料 ， 只 會 用 於

製 備 統 計 數 字 或 進 行 研 究 ， 而 所 得 的 統 計 數 字 或 研 究

結 果 不 會 以 識 辨 各 有 關 的 資 料 當 事 人 的 形 式 提 供 。  

處 理 親 密 伴 侶 暴 力 個 案 程 序  

2 .20  以 下 政 府 部 門 ／ 機 構 ／ 服 務 單 位 通 常 會 接 觸 到 親 密 伴 侶 暴

力 的 個 案 ：  

(a ) 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單 位  

  保 護 家 庭 及 兒 童 服 務 課  

 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／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 

  感 化 辦 事 處 ／ 社 會 服 務 令 辦 事 處  

 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部  

  婦 女 庇 護 中 心  

  芷 若 園  

  家 庭 危 機 支 援 中 心  

  臨 床 心 理 服 務 課  

  學 校 社 會 工 作 服 務  

(b )  醫 院 管 理 局 ／ 衞 生 署  

( c )  香 港 警 務 處  

(d )  法 律 援 助 署  

( e )  律 政 司  

( f )  學 校  

(g )  房 屋 署  

(h )  其 他 機 構 ， 例 如 宗 教 團 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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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21  以 下 章 節 載 述 各 部 門 ／ 機 構 ／ 服 務 單 位 處 理 親 密 伴 侶 暴 力

個 案 的 程 序 步 驟 。 涉 及 性 虐 待 、 虐 待 兒 童 及 虐 待 長 者 的 個

案 ， 應 同 時 分 別 參 考 以 下 指 引 ：  

(a )  《 處 理 成 年 人 性 暴 力 個 案 程 序 指 引 （ 二 零 零 七 年 修 訂

本 ）》；  

(b )  《 處 理 虐 待 兒 童 個 案 程 序 指 引 （ 二 零 零 七 年 修 訂

版 ）》； 及  

(c )  《 處 理 虐 老 個 案 程 序 指 引（ 二 零 零 六 年 八 月 修 訂 本 ）》。 


